


附件
江苏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第三批）

	序号
	政策机制
	主要举措
	具体做法

	[bookmark: _Hlk210136792]一
	建立城市更新工作统筹机制
	完善城市更新法规体系
	1.苏州市推动城市更新立法保障。2025年6月，《苏州市城市更新条例》正式颁布实施，是江苏省首部城市更新地方性法规；《条例》明确了“体检—专项规划—项目库—年度计划—项目实施—效果评估”全流程更新机制，构建政府统筹推进更新和物业权利人自主更新相结合的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专设低效产业用地更新和历史文化传承保护特别规定。

	
	
	
	2.无锡市发布城市更新办法和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无锡市城市更新办法》，明确城市更新工作机制、工作规程、支持政策，推动形成“1+N”的城市更新政策支撑体系；出台《无锡市城市更新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实施城市更新“1+7+N”专项行动，以一批综合连片更新片区为引领，统筹7类专项更新项目，打造N个特色亮点项目，由点及面打造可观可感可享的更新成果。

	
	
	成立城市更新工作专职机构
	3.常州市钟楼区建立城市更新推进管理中心。钟楼区成立区政府下属的城市更新推进管理中心，为市委编办同意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负责统筹全区城市更新工作，主要承担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组织编制、计划制定、项目跟踪管理、政策研究及技术指导等职责，以系统性思维推动项目实施。

	二
	建立城市更新可持续实施模式
	推动多元主体参与
	4.南京市完善社会主体参与城市更新机制。印发《南京市城市更新实施主体管理工作细则》，明确实施主体类型、管理方式、工作职责和权益。区级层面相应配套《南京市鼓楼区遴选社会资本参与城市更新项目实施方案（试行）》《关于物业权利人代表申报作为实施主体阶段提交材料的通知》等实操性文件，为意向实施主体参与城市更新明确了路径和要求。

	
	
	
	5.苏州市十全街项目共建共治推动街区更新长效共享。十全街片区创新推行“共同缔造”模式，通过深化参与式治理，激发商户居民主人翁意识，落实门前三包、绿化认养等；弹性引导街道风貌，组织商铺亮化及橱窗店招创意活动，鼓励个性化发展；举办特色文化快闪及苏超夜市等活动，融合历史文化和现代消费，有效带动新商户入驻、营收增长，盘活社会闲置资产。带动120余家新商户入驻，特色商户营收提升50%，激发沿街约10%的店铺自发改造升级。

	
	
	
	6.连云港市连云老街探索政府改造、国企统筹、市场运营的实施模式。连云老街保护更新项目中，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市政设施改造、文保单位修缮、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等工程，由政府出资改造上海大旅社、朱氏民居、老街菜场等关键节点和市政设施等，改造完成后由区级国企统筹推进街区整体招引和运营，对部分闲置房屋建筑引入企业、主理人等出资改造为民宿酒店、文化创意园等，已培育新业态项目20余个，盘活闲置资产1.1万平方米。

	
	
	拓展多元资金渠道
	7.扬州市构建专项基金+长期贷款+社会资本的多元融资渠道。联合省大运河基金、广陵区、蜀冈-景区及扬州城控集团共同发起设立20亿元的古城保护专项基金，支持古城保护与更新利用相关项目；争取国开行200亿元综合信贷支持，助力广陵文旅集团获9亿元长期低息贷款，推动广陵路改善更新项目实施，广陵有盐文化街区顺利开街，首年吸引游客160万人次；带动“桃李春风”民居、“飛原创”手艺工坊等居民和商户自主更新，吸引社会资本投入近2亿元。

	
	
	
	8.如皋市拓宽历史文化保护利用资金来源。着力盘活闲置空间资源，打造了丝毯博物馆、水绘讲堂、季凯事迹馆等文化空间，积极引导居民依托传统建筑培育茶艺、琴艺等业态，形成“一家一特色”的“IP”效应，加力拓宽资金渠道，共获财政资金支持每年超1000万元，累计争取国家和省级专项资金7320万元，引入社会资金1000余万元。

	
	
	
	9.宿迁市创新资金筹措方式盘活闲置房源。印发《推进人才公寓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通过多元化渠道筹措资金盘活闲置房源，计划到2027年新增人才公寓2.1万套。如泗洪人才之家项目，通过“收益权质押融资”模式将394套闲置公寓改造为高品质青年人才社区。构建“智慧+温度”运营系统，提供在线选房、智能管理等便捷服务，并推出“安居+成长”机制，依托技能培训、社群活动等促进青年人才融入与发展，实现从“住有所居”到“心有所属”的转变。

	
	
	推动更新片区可持续运营
	10.苏州市姑苏区32号街坊通过数智管理平台赋能片区业态升级。搭建智慧管理平台，集成项目管理、安防监测、资产总览、线上招商和云游街坊五大功能模块，并引入AI文旅智能体与招商小程序，前期赋能项目管理，后期赋能文旅招商。平台目前已完成demo版本，正持续优化，以数据驱动片区更新保护与文旅招商，未来经验将推广至苏州古城19.2平方公里范围。

	
	
	
	11.张家港市建立老旧小区物业管理的片区统筹机制。金港街道中兴片采用“连片打包”模式整合6个安置小区和7个老旧小区，吸引社会资本解决单小区运营难题。以党建联盟统筹服务资源，实现服务拓展增项且政府减支约20%；街道保留相关物业补贴政策，并将由街道统筹负责的高频便民服务项目切割至物业服务企业，建立报、审、办绿色通道，实现楼道灯更换效率从15天缩至3天；通过三方联席会议协调问题，逐步引导物业拓展增值服务，形成“基础服务保基本、增值服务创收益”的良性循环。

	
	
	
	12.兴化市非遗活化传承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东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结合文保单位、历史建筑修缮，吸引传统技艺、非遗项目、老字号设立展示和传承场所，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池斋药店，延续制药、抓药等传统工艺、研发香囊等消费产品，让“老字号”成为“新国潮”；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赵海仙洋楼成为兴化中医药博物馆，兴化籍名中医坐诊活态展示“兴化医派”；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成氏宅第设立非遗文化展示馆，集中展现兴化木船制造、茅山号子等国家级非遗技艺。

	三
	建立城市更新技术支撑体系
	健全更新规划实施体系
	13.南京市深化单元（片区）体检评估、策划及项目库管理。制定《城市更新单元体检评估和策划技术指引》，强化单元（片区）体检的数据调查、指标体系、需求调查等内容，明确单元（片区）策划的流程、编制内容、策划内容和成果构成等要求，为单元（片区）实施提供依据。出台《南京市城市更新项目库管理办法》，建立申请入库、动态调整、联动管理机制，滚动开展项目储备实施。

	
	
	
	14.南通市以更新行动计划推动片区更新实施。在完成首轮三年行动的基础上，出台《南通市城市更新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系统部署开展规划引领、韧性提升、整体焕新等9大行动、16个重点片区、70类更新任务，完善“体检—规划—计划—实施—评估”全链条管理机制，推动城市更新由“点状更新”向“片区统筹”转变。

	
	
	优化更新项目审批流程
	15.镇江市制定非居住类房建更新项目操作规程。规定老旧厂区、老旧街区、老旧校区、低效楼宇、危旧房等非居住类更新项目的生成机制、项目库管理、建设审批流程和实施监督管理，明确既有建筑改造利用类、翻建或改扩建类和改变土地用途类等项目土地出让、产权办理的处置原则，有效指导了镇江市图书馆、吉贝尔药业仓库等项目实施。

	
	
	
	16.常州市出台传统建筑更新改造设计施工管理规定。针对结构形式采用传统木构架、外观造型为传统亭、楼、阁、廊、榭、舫等建筑工程，围绕传统木结构及安全等既有技术标准缺失，制定差异化结构安全、消防等设计和施工管理标准，并纳入施工许可管理，同时建立“修缮工艺库”和风貌设计审查机制，确保存量建筑既实现功能新生，又保持历史肌理与现代功能的融合。

	四
	建立城市更新配套支持政策
	出台综合支持政策
	17.南京市出台针对性政策措施破解更新关键堵点难点。印发《关于支持城市更新的若干政策措施（第一批）》，以小切口政策针对性破解规划指标适应性优化、住区更新土地供应、产业容积率调整、土地出让金补缴、公房所有人参与更新、财政资金奖励等关键难点，完善城市更新项目服务支撑体系，助推石榴新村等项目突破政策瓶颈限制。

	
	
	
	18.盐城市出台“一区一策”更新片区实施支持政策。针对老城区内朝阳片区、建军路片区等重点更新片区，以市政府名义出台《关于推动朝阳片区城市更新的指导意见》《关于支持建军路文商旅街区焕新若干措施》，破解土地、资金、审批等政策堵点难点，推动探索更新片区可持续实施路径。

	
	
	创新权属归集模式
	19.无锡市火车站南广场片区项目采用归集、置换、分层确权方式破解产权难题。火车站南广场项目针对铁路局低效资产，与上海铁路局协商确定了“土地评估置换，房产归集还建”的方式推动更新；针对广场两翼国有闲置、低效资产，在保值、增值基础上进行归集，完善配套、导入产业，集中更新改造，打造新消费场景；在公交站上盖地块采用分层出让模式满足公益服务和管理需求；对闲置泰山饭店资产进行整体更新改造，探索建筑分层确权的不动产登记路径，满足不同主体的资产确权。

	
	
	
	20.常熟市创新采用使用权集中方式实现权属归集。西泾岸历史文化街区创新采用“使用权集中”模式，在不改变原有产权结构前提下整合安全隐患突出、转租率、空置率高房屋，通过签订房屋使用权集中协议，形成“居住”与“活化”两类建筑院落，保障原住民居住需求同时引入市场化运营机制，有效规避产权纠纷与财政压力，盘活存量资源。

	
	
	优化土地供应方式
	21.阜宁县闲置楼宇再利用项目优化土地及产权审批流程。推进地标建筑城发大厦闲置楼宇再利用，原土地使用权人对城发大厦项目用地进行了分割，分割后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县属国有企业，实现商务办公用地与商业服务业用地相互转换，推动闲置楼宇盘活利用。

	
	
	
	22.扬州市创新土地供应方式激活国有资产价值。出台《扬州市市区直管公房活化利用实施方案》，采用出租、委托经营、划转等策略，实现260处、4万多平方米的闲置公房资源活化利用；采用“带现状挂牌出让”方式盘活观巷77号、南河下35号、原工艺美术二厂、原扬子商场等两批13宗地块，推动国有资产增值与产业升级。

	
	
	探索房屋安全管理制度
	23.徐州市推进房屋养老金及房屋保险制度试点工作。积极推进房屋养老金及房屋保险制度试点工作，通过“双账户”模式夯实资金，公共账户资金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个人账户为业主交存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已覆盖242个小区，开发房屋安全管理信息化平台，实现房屋体检、维修记录、保险理赔、资金使用的全流程数字化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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